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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 作为劳动密集型

行业， 酒店、 民宿业又出现明显

的用工荒难题， 很多从业者既当

老板又当服务员。 面对员工“难

招又难留” 问题， 不少企业改变

招工思路， 尝试用“灵活用工”

破解用工荒。 （12 月 26 日 《工

人日报》）

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酒

店业“无人可用”的局面越来越严

重，很多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

也不会到酒店工作”。 每逢旺季，

一些酒店、 民宿老板既是服务员

又是收银员，有的还当厨师、保洁

员。疫情之下，“灵活用工”成为了

诸多企业解决阶段性用工难的选

择。 为了控制人力成本、 增加利

润， 酒店餐饮行业尝试“灵活用

工”模式，在旺季时通过中介公司

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短时工， 也可

谓是破解用工荒的一着妙棋。

但是，由于“灵活用工”门槛

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的特点，在

打破传统用工关系的同时， 也对

现行劳动法规和政策带来一定挑

战。正如律师表示，“灵活用工”的

本质，是企业出于成本把控、规避

风险等问题而采用的一种用工模

式。在“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与

从业者之间的关系由签订劳动合

同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如果没有政策、法规等支撑，企业

与从业者极易产生劳动纠纷，双

方合法权益均有可能受损。

有专家提醒， 打短工的劳动

者在求职中一定要重视劳动合

同， 如果没有劳动合同， 在发生

劳动争议时会处于不利地位。 在

这个意义上， “灵活用工” 模式更

容易让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落空。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 酒店为了缩减人

力成本， 经常会把压力转嫁到员工

身上。 比如， 让打短工的劳动者每

天进行高强度、 长时间的劳动， 却

享受不到“五险一金” 等基本权益

保障，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误工和

赔偿标准也极低， 或干脆没有。

要让“灵活用工” 健康发展，

相关部门需及时消除法律模糊地

带， 厘清企业与从业者的用工关

系， 探索建立适应“灵活用工” 需

求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如设计

“灵活用工” 劳动合同， 规范从业

者的最低工资、 社会保险等劳动保

障。 地方也应因势利导， 采取专项

扶持法规政策， 帮助企业破解用工

荒难题， 同时加强劳动监察和日常

巡查， 及时发现和严肃处理“灵活

用工” 模式下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

近日，公安部下发《公安部关

于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

《通知》明确，加强动态管理，及时

整改纠正监控设备设置不合理、

交通信号不规范、 审核录入不严

格、告知提示不到位、群众意见不

重视等突出问题， 规范非现场执

法的取证、审核、录入、告知、处

罚、救济流程，严防监控设备沦为

“罚款工具”。（12 月 23 日《北京

青年报》）

近日， 有专家按交通罚款总

额与汽车保有量粗略估算， 发现

2020 年我国平均每辆车收到高

达千元的罚单。社会多方呼吁，当

务之急是规范电子警察、 黄色禁

停线、公共车位等科学设置，杜绝

外部利益链条延伸， 同时交通罚

款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真正回归

交通罚款规范交通秩序的初衷，

不能以罚代管。基于此，公安部发

文要求，规范非现场执法的流程，

严防监控设备沦为“罚款工具”。

此前据媒体报道， 继广东佛

山一处高速路口天量罚单引争议

后， 北方某县又被曝交通违法罚

款一年“创收” 3000 多万元，

撑起地方可用财力的三分之一，

令人咋舌。 可见， 交管部门以罚

代管， 是不争的事实。 对交通违

法行为以罚代管， 将交管部门与

司机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异化为一手交钱、 一手免责的合

作伙伴关系， 而非现场执法的监

控设备， 即“电子警察”， 俨然

成了交管部门的“罚款工具”。

换言之， 交管部门以罚代管， 催

生了一些地方的“天量罚款”。

公安部重新修订的 《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旨在

提高交通违法成本， 遏制和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 彰显了“安全第

一、 生命至上” 原则。 特别是， 出

台“司机闯红灯一律扣 6分” 等一

系列的“史上最严交规”， 出手准，

下手狠， 一下子打到了交通违法的

“七寸”。 然而， 此规定正式实施

后， 被一些地方交管部门“只罚款

不扣分” 的执法行为曲解得“面目

全非” 了。 可见， 法律的触角延伸

到哪里， 一些执法部门的“执罚经

济” 就渗透到哪里。 殊不知， 交通

执法不是一桩买卖， 公共安全更不

可沦为交易的对象。

众所周知， 罚款本是通过经济

手段，来震慑和惩戒违法违规者，从

而达到减少交通违法行为， 维护交

通安全的根本目的。然而，交管部门

的“执罚经济”，等于可以“花钱买违

法”，实际上等于纵容了交通违法行

为， 才造成了交通违法行为呈“井

喷”之势，其背后引发和潜伏着多少

交通事故， 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

一旦电子警察成为“罚款工具”，

这种以罚代管却无视公共安全的执

法手段， 就会层出不穷。

换言之， 规范电子警察， 关键

是规避以罚代管。 交管部门以罚代

管， 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

正， 败坏了社会风气， 而且违背了

政府“执政为民” 的宗旨， 损毁了

政府自身形象， 政府也将因此而失

信于民。

可见， 交通环境的整治， 民众

公共安全感的提升， 还是要从执法

部门自身抓起， 从提高公共管理水

平， 改良执法理念做起。 各地交管

部门应反躬自省， 摒弃“执罚经

济”， 要维护好执法为民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 对于交管部门一些

“不成文规定”， 从制度上肃本清

源， 才是治本之策。

12 月 23 日， 湖南岳阳岳阳

楼公安分局通报称， 近日， 湖南

岳阳岳阳楼辖区奇家岭派出所侦

破了一起利用众筹平台诈骗的案

件。 一男子在众筹平台水滴筹上

筹集到 2万余元善款， 准备提现

时， 被平台工作人员发现其涉嫌

诈捐并报警。 目前， 该男子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12 月 26 日央

广网)

近年来， 一些网络众筹平台

兴起， 这种通过朋友圈转发等方

式进行的募捐方式， 很接地气，

对募捐者来说， 门槛低， 方便操

作， 对网友来说， 募捐者悲惨的

遭遇， 更易让人感同身受。 指尖

慈善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欢迎，

成了民间募捐的主要方式。

但一些平台对申请人缺乏严

格的审核， 导致一些诈捐、 骗捐

事件的出现， 比如对于善款的具

体用途， 也往往缺乏相应的监

管， 导致一些善款的使用不明不

白， 或被挪作他用； 还有直接通

过开假病历、 捏造病情进行诈骗

的违法犯罪。 而在出现诈捐、 骗

捐事件之后， 一些诈捐者、 骗捐

者没有被追究相应责任， 甚至还

不肯退还善款。 此类诈捐、 骗捐

事件层出不穷，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违法成本低， 导致诈捐、

骗捐行为始终难以得到根治。

根据 《慈善法》 第一百零三

条： 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

骗取财产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查

处;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在网络众筹平台上通过开假病

历、 捏造病情等进行诈捐、 骗捐，

也涉嫌诈骗犯罪， 一方面“踩踏”

了公众的爱心， 一方面还踩踏了法

律红线， 此类诈骗犯罪必须要依法

严惩。

这起案件中， 平台及时发现了

涉事男子涉嫌骗捐的问题， 让人看

到一些平台近年来加强了相应的审

核管理。 如近年来， 爱心筹、 轻松

筹、 水滴筹等个人大病求助网联网

服务平台就数次联合发布过自律倡

议书和自律公约， 明确提出平台应

对发起人及求助人进行身份信息审

核和实名认证， 提高个人求助信息

的真实性。 但平台时隔半年多才报

案， 这却有些让人想不通， 既然男

子涉嫌诈捐， 平台就理应及时报

警， 才能更好打击此类诈骗犯罪。

另外， 涉事男子筹得 2万多元善款

后平台才发现问题， 可见事前的

“审核关” 仍不够严格， 没能及时

发现病历造假的问题。 如果将监管

前置， 第一时间审核出病历造假，

也不会有那么多爱心人士被骗。

要更好防范与打击诈捐、 骗

捐， 需要平台负起监管责任， 加强

对申请人的审核， 还要进一步完善

此类民间募捐的相关制度， 需要相

关部门加强对众筹平台的监管， 督

促他们履行好管理之责。 警方等相

关部门也要积极介入， 运用法律手

段依法打击网络骗捐行为。 从而才

能规范网络公益众筹， 让社会爱心

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 救助更

多陷入危难之人， 让不法分子再无

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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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随着萌娃短视频爆火， 一些家长

的“晒娃” 模式逐渐畸形化， 出现了

2 岁孩子吃播、 还穿着尿不湿的萌娃

下厨房做菜等模式。 萌娃短视频爆火

后， 大量的广告也会随之而来， 这也

导致一些父母把利用孩子打造账号当

作生意来经营。 （12 月 25 日新华

网）

百家讲：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关规

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

动。 从某种程度来讲， 为了牟利 “啃
小”， 既是 “坑娃”， 更是一种违背法

律规定之举。 对于家长， 理应认识到

其中的法律风险， 不能因为孩子是自
家的， 而不顾法律规定， 乃至给孩子

带来权益侵害。

对借 “网红儿童” 牟利需要综合

施治。 家长当增强法律与未成年人保

护意识 ， 网络平台也应切实负起责
任。 今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 《未成

年人保护法》 已明确规定， 网络直播
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

服务。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 《关于
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意见》， 同样提出严禁借 “网红儿
童” 牟利。 对此， 网络平台理应担负

起社会责任。

———杨玉龙

事由：

2021 年以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通报的 75个典型案例中，

有一半以上案例中点到第一轮督察及

“回头看” 中已存在的问题， 其中不

乏一些久被投诉、 久拖未决的“环保

老赖”。 （2021 年第 24 期 《半月

谈》）

百家讲：

在中央重拳治污背景下， 一些企

业却成了 “环保老赖 ”， 屡治屡犯 。

一些污染企业纵然屡被投诉， 却照旧
漠视敷衍； 即便屡被处罚， 却能够照

旧排污； 即使屡被督察， 却可以虚假
整改……归根结底， 还是企业当 “环

保老赖” 的违法犯罪成本过低， 没有

像 “老赖 ” 一样付出沉重代价 ， 对
“环保老赖” 企业起不到应有的震慑

作用。

当前，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处

于关键期、 攻坚期、 窗口期。 而且，

我国环境容量有限， 生态系统脆弱，

污染重、 损失大、 风险高的生态环境

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对企
业而言， 守护好绿水青山， 保护好生

态环境是头等大事、 社会责任， 容不

得丝毫松懈和怠慢。 所以， 不容企业
成为 “环保老赖”， 必须让 “环保老

赖” 企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寸步难行， 这就必须切实提高企业当

“环保老赖” 的违法成本， 对 “环保

老赖” 企业严惩重罚。

同时， 企业因污染被查处而不整

改， 成为 “环保老赖”， 应当直接纳
入环境污染罪情形， 追究刑事责任。

再者， 强化追责问责机制。 各级

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是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 对辖区内出现

“环保老赖” 企业的， 应对党政主要
领导一票否决， 进行追责， 甚至追究

渎职罪， 倒逼地方政府督促污染企业

及时整改， 也倒逼地方政府不当 “环
保老赖” 企业的保护伞。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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